
中国矿业大学教务部
教务通知（2016）第3号

关于做好2015级优秀新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学院：

按照《中国矿业大学优秀新生转专业管理办法》规定，获得我校优秀新生奖学金的新生，可以申请重新选择专业，为做好2015级优秀新生转专业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1、 申请范围

获得我校优秀新生奖学金的2015级学生。根据教育部和江苏省教育厅的相关规定，定向生、国防生、艺术类、体育类、国际合作办学专业的学生及第二学士学位学生不准转专业。孙越崎学院学生的专业确定按照学校相关规定执行，不纳入本次转专业范围。

满足上述转专业条件的高考理工类学生可申请转入理工、文史类各专业，高考文史类学生只能申请转入文史类各专业。

获奖新生应根据学科兴趣、个人发展等因素综合考虑是否申请转专业，慎重选择转入专业，一旦申请批准后不得更改。

二、申请办法

有转专业意愿的获奖新生，即日起可下载填写《中国矿业大学优秀新生转专业申请表》（见附件1），于1月15日上午之前交至本学院教学管理办公室。逾期视为自动放弃转专业资格。

各学院教学管理办公室统一经主管领导签署转出学院意见后，于1月18日下午5点前连同汇总表交至教务部招生办公室（行健楼A109室），并将汇总表电子档发送至yangzhao@cumt.edu.cn。

教务部汇总、审核申请表，并于1月20日前在教务部网站对申请情况进行公示，公示后由申请转入学院领导签署转入学院意见，并对于获批学生办理学籍手续。

附件：

1. 中国矿业大学优秀新生转专业申请表

2. 中国矿业大学优秀新生转专业情况汇总表

教务部

2016年1月11日

附件1：
中国矿业大学优秀新生转专业申请表

	姓　　名
	
	性别
	
	学号
	
	来源
	省　　　市

	学院
	
	专业、班级
	
	电话
	

	申请转入学院与专业
	
	奖学金等级
	

	申

请

理

由
	申请人（签名）

年    月     日

	转

出

学

院

意

见
	学院领导（签字）

年    月     日

	转

入

学

院

意

见
	学院领导（签字）

年    月     日

	
	批准转入班级
	                     专业 2015级      班

	教

务

部

意

见
	教务部领导（签字）

年    月     日


附件2：
中国矿业大学优秀新生转专业情况汇总表

	姓名
	学号
	现学院
	现班级
	申请转入

学院
	申请转入专业
	获新生奖

学金等级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    学院领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1月   日

